
鲁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

序号 承办单位 行政事项名称
实行告知承诺制

的证明事项
证明事项设定依据 核查方式 备注

1
鲁山县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

人力资源服务

许可审批

专职工作人员

社会保险证明

《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》、(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部令第 38号)(2018 修订)第四十九条
现场核查

2
鲁山县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
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 无收入来源证明

《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【2012】11 号）第七

十条第三项。第七十条：申请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，应提供以下资料：

（一）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（二）与工亡职工关系证明；（三）

依靠工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证明；（四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

提供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；（五）孤儿、孤寡老人提供民政部门相关证

明；（六）在校学生提供学校就读证明；（七）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经

办机构规定的其他证件和资料。供养亲属范围和条件根据国务院社会保

险行政部门有关规定确定。

在线核查与现

场核查相结合



3 鲁山县人才交流中心

档案的接收

档案的转递

档案查阅服务

提供政审（考察）服务

档案材料的收集、鉴别和归档

档案借阅服务

依据档案记载出具相关证明

原档案存放单位出具

的档案材料清单

档案接收单位调档函

查档单位出具的查阅

档案介绍信

政审考察单位

出具的政审考察函

档案材料

借阅档案介绍信

或借档函

中华人民共和国

居民身份证

一、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00 号）

第十五条：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下列服务，不得收费：

二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

部发〔2014〕90 号）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基本公共服务。流动人员人

事档案管理服务是基本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的重要内容。流动人员人事

档案基本公共服务应当包括：档案的接收和转递。

现场核查

4 鲁山县人才交流中心
存档人员党员

组织关系的转出（省内）

接收党支部出具的同

意接收证明

一、《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和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办发

〔2013〕4 号)（十六）改进对流动党员的管理。工作单位未建立党组织

的，按照就近就便原则，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工作单位所在地街道、

乡镇党组织，也可随同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

机构党组织；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，可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本人或父

母居住地的街道、乡镇党组织，也可随同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所属公

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党组织。

现场核查



5 鲁山县社会保险事业局
企业离退休人员因病非因工

死亡丧葬补助金、抚恤金申领
死亡证明

《关于印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(试行)的通知》(劳社险中心函

(2003)38 号)第六十六条:离退休(职)人员死亡后，其遗属申请领取丧

葬补助费、抚恤费和供养直系亲属生活补助费时，待遇审核环节要求其

填写《供养直系亲属待遇核定表》，并提供以下证件和资料:(一)离退

休人员死亡证明:....

通过部门间数

据共享核查

6 鲁山县社会保险事业局
丧葬补助金、抚恤金申领（企

业基本养老保险）
死亡证明

1、《关于印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《试行)的通知》《劳社险中心函

(2003) 38 号),第六十三条待遇审核环节受理申领人提出申领一次性待

遇申请时,要求其提供以下证明和资料：(三)死亡的,提供医院或派出所

等部门开具的死亡证明。 2、关于印发《河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

经办业务规程(试行》的通知》第六十五条参保人员未达到国家规定调

休年龄前出国(境)定居、死亡、或农民工身份自愿退保的,可以申请个

人账户一次性支付手续。(三)在职死亡的,提供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

通过部门间数

据共享核查

7 鲁山县社会保险事业局 养老在职死亡（企业） 死亡证明

1、《关于印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(试行)的通知》(劳社险中心函

(2003)38 号)第六十三条待遇审核环节受理申领人提出申领一次性待遇

申请时，要求其提供以下证明和材料： (三)死亡的，提供医院或派出

所等部门开具的死亡证明:

2、关于印发《河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经办业务规程(试行)的通

知》第六十五条参保人员未达到国家规定调休年龄前出国(境)定居、死

亡、或农民工身份自愿退保的，可以申请个人账户一次性支付手续。(三)

在职死亡的，提供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

通过部门间数

据共享核查

说明：“核查方式”包括免于核查、在线核查、现场核查。


